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

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上市公司”、“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长沙楚天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和湖南澎湃股权投资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楚天资产管理（长沙）

有限公司的 89.00 万元注册资本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称“本次交易”或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拟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的《关

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的议案》予以事前认

可。 

我们认为：上述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资产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情况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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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8 日 


